获取比选文件登记表

（请认真填写以下所有资料，并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获取比选文件日期
	年  月  日

	获取比选文件
单位全称

（注册名称）
	
	包组号

如未分包组
无需填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姓名
	

	注册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固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账号
	

	获取比选文件
登记资料
	□ 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副本复印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三证合一执照。

□ 其他资格证明复印件：

	备注
	请准确填写有效的邮箱地址，比选代理机构通过上述“电子邮箱”发送至获取比选文件单位的该项目相关文件，并视为有效送达。


参选人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广交智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
本公司就参加粤港澳大湾区进出口汽车整备中心改造项目〔项目编号：ZCB2026009〕比选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公司保证参选文件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二、本公司保证在本项目参选中不与其他单位串通参选，不出让参选资格，不向比选代理机构、比选人或评审小组成员行贿。

三、本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一）为比选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二）为本包组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或者与本项目设计人或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存在附属关系的；

（三）为本包组监理人或者与本包组监理人存在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四）为本包组的代建人；

（五）为本包组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六）与本包组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比选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七）与本包组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互相控股或参股的；

（八）与本包组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九）与本包组的检测机构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十）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参选公正性； 

（十一）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本项事实应当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依法作出并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为认定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中已经明确的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区域范围不包含本包组建设地点的，不受该项规定限制） 

（十二）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本项事实应当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依法作出并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为认定根据。）；

（十三）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布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十四）在最近三年内有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严重违约”事实应当以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出具的认定文件为准。“重大工程质量问题”应当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最近三年”是指从递交参选文件截止时间之日起逆推三年，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文件的落款时间起计算）

（十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本公司保证：本项目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在参选截止时没有在其他在建项目中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五、本公司承诺：如本公司成交，本项目拟派专职安全员将只在本项目上任职，如专职安全员在其他项目中已有任职的，本公司保证在开工前完成更换，确保专职安全员只在本项目上任职，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和法律责任。
六、本公司已经对参选时拟派本项目的管理团队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自查，保证拟派的所有人员都是本单位正式人员，都在本单位缴纳社保，不存在持证人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位不符、买卖租借（专业）资格（注册）证书等“挂证”违法违规行为。

七、本公司承诺，成交后不转包或违法分包，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管理规定；依法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发包劳务或使用自有劳务队伍，依法按时足额支付工程款给分包单位（如有）和支付工资给劳务工人，不以工程款未到位为由克扣或拖欠工人工资。

八、本公司承诺，切实落实国家、省、市及比选人有关建设管理的规定。

九、与本公司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本公司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单位包括：         。（注：本条由参选人如实填写，如有，应列出全部满足比选公告资质要求的相关单位的名称；如无，则填写“无”。）

十、本公司拟派本项目专职安全员兼任本项目的工地余泥渣土运输与排放管理员，严格遵守建设工程余泥渣土运输与排放管理制度，执行“一不准进、三不准出”规定，选择合法的余泥渣土运输单位及排放点。

十一、如果本公司使用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的资质参与本项目参选，该资质经资质审批部门核查被依法注销的，本公司承诺自动放弃参选及成交资格。如经查实该资质为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将依法接受监督部门的行政处罚。

十二、本公司承诺，切实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19〕18号）、《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等关于用工实名制和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的各项规定。成交后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采用人脸、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打卡，实施考勤管理，对施工现场人员建立基本信息档案、实行实名制管理的制度并按照工程进度将建筑工人工资通过本企业在银行开设的工资专用账户按时足额支付。我公司对实名制管理负总责。若本项目在经比选人认可后，部分专业工程依法分包或实行劳务分包的，我公司对专业分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实施统一管理，监督其用工企业按时足额支付作业工人工资，督促落实实名制管理制度。本公司接受比选人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十三、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一经查实将按相关规定进行信用记录。本公司对失信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已知悉。其中，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属于弄虚作假骗取成交，将依法接受监管部门的处罚。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技术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